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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台
山
會
館
，
海
晏
公
所
，
鄭
築
陽
總 

堂
，
朱
氏
宗
親
會
，
每
處
經
費
五
拾 

元
，
各
人
依
次
瞻
仰
鄭
翁
遣
容
後
「 

即
由
師
國
材
，
鄭
國
民，

细
達
夫/
 

鄭
艶
福，

期
新
旺
，
雷
賢
效
等
扶一8

 

上
車
，
送
往
伙
士
蘭
墓
園
安
葬
，
素 

車
花
圈
衆
多
，
極
備
榮
哀
，
同
日
下 

午
三
時
，
孝
眷
設
素
餐
多
席
於 

18 陶 

酒
家
，
酬
謝
執
紛
親
友
之
盛
情
云• 

(
尙
有
新
聞
刊
第
六
版)

-
代
表
袁
偉
植
。
厶
工
會
館
代
表
陳
明 

一
修
。
海
晏
公
所
代
表
趙
榮
彬
。
朱
氏

萌
爾
，
解
谑
人
生
眞
諦
，
祭
禮
開
始 

，
由
羅
榮
曜
司
儀
，
讀
全   

8
8
立
， 

默
念
三
分
鐘
，
鄭
達
夫
讀
課
詞
一
海 

生
朱
波
向
艶
福
，
主
祭
馬
紹
霖
通 

花
,
陪
祭
甄
樹
宏 .
®
國
材
謡
漁
 

者
有
洪
門
民
治
黨
總
支
部
代
表
鄭
今 

後
， 

洪
門
民
治
黨
代
表
周
慕
軾■ 

建
權
社
代
表
吳
一
平
・
洪
門S
育
貪

林
西
河
堂
九
牧
公
所 

定
期
新
職
員
交
代
禮
一 

(
雲
訊
，
林
西
河
總
堂
九
牧
公 

所
，
定
期
于
一 
月
廿
四
(
星
期
日 

5

下
午
一
時
，
舉
行
新
舊
臓
員
交
代 

禮
，
及
除
夕
聯
歡
，
務
請
各
宗
人
職 

員
依
時
到
會
，
藉
敦
宗
誼
。 

鄭
光
益
翁
喪
禮
榮
哀 

(
雲
訊
)
本
埠
洪
門
叔
父
鄭
光 

益
，
字
彰
松
翁
，
於
昨
元
月
四
日
仙 

逝
，
積
閏
享
壽
八
十
三
歲•
經
誌
報 

端
•
其
喪
事
由
洪
門
民
治
黨
，
海
晏 

公
所
，
鄭
滎
陽
總
堂
協
助
辦
理
，
于 

元
月
十
二
日
下
午
一
時
，
假
座
暗
市 

黨
殯
儀
館
舉
行
喪
禮
，
各
團
體
代
表 

及
親
友
親
臨
致
祭
，
執
統
甚
衆
，
禮 

堂
懸
掛
軽
聯
，
滿
佈
鲜
花
，
莊
嚴
肅 

穆
，
首
由
西
女
唱
哀
歌
，
牧
師
讀
經

企
連
打
埠
於
今
年
五
月
底
至
六
月
初
舉
辦 
一 ，* 嫉
敛
核
對
數
目 

.116
訛 

卽
由n 

任
職
員
將
印
信
文
件
敷
據
分
別
交
與 

新
任
主
席
宏
榮
，
總
務
揚
慶
，
財
政 

鏡
海
，慈
善
毅
能
，
信
託
寛
度
等
接 

收
，
繼
由
新
任
主
席
發
揮
新
猷
，
嘉 

言
直
論
，
易SI

宗
人
，
互
助
團
結
， 

發
揚
堂
務
，
爲
社
會
人
群
謀■
利
， 

並
發
給
職
員
證
書
，
交
代
完
第
，
舉 

行
會
議
，
通
過
要
案
多
項
，
並
定
期 

二
月
十
四
日(
星
期
日)F
午
五
時 

半@
座
名
園
酒
樓
，
舉
行
新
春
宴
會 

，
藉
以
軟
敍
，
共
敦
親
誼
，
希
各
男 

女
宗
親
踴
躍
参
加
，
預
早
報
名
，
以 

定
筵
席
云
・

振
華
聲
社
定
期
春
宴 

(
雲
訊
)
本
埠
振
華
聲
藝
術
硏 

究
社
，
定
期
於
元
月
卅
一
日(
星
期 

日
)
下
午
六
時
，
在
議
樂
酒
家
舉
行 

春
讓
聯
歡
，
希
請
列
位
男
女
社
員
眷 

履
早 

報
名
，
以
便
編
排
酒
席
云
。

宗
親
會
代
表
朱
子
波
・
鄭
泉
陽
總
堂 

代
表
鄭
忠
秀
。
鄭
榮
陽
體
育
會
代
表 

鄭
伯
旺
，
大
漢
公
報
代
表
林
岳
鋆
。 

親
屬
鄭
炳
芳
。
成
履
伍
樂
群
。
鄭
和 

安
講
述
鄭
翁
生
平
行
狀
，
段
由
鄭
文 

華
代
表
孝
卷
答
謝
，
禮
畢
。孝
看
秉 

承
鄭
翁
遺
志
，.
捐
助
洪
門
民
泊#

，

袋
懷
炎
仙 

暖
心 

861 

如

毒

省

藝

術

節

慶

會

 

家

氏

霏

省

非
專
門81

業
之
書
術
家
，5

J

-
屆£
露
 

餐
術
節
度
會
，
日
期
定
一
九 

./V
二
年
五
月
三
十
一
日
至
六
月
五
日
，
在
企
連 

打
埠
叱"
省
政
府
贊
助
該 #
術
節
並
且
撥
出
基
金
協
助
，
鼓
一
術
團
體
的
演
出 

，
節
目
上
咏
示
範
表
演
及
硏
討
會
等
一e 

f
J
E
左
手
，
也
星 

此
外
，-
九
八
二
年
二
月
一
日
至
四
月
十
五
日
，
分
别
在
全
省
各
地S 

美
術
展 *
會
，
預
料
屆
畤
必
有
一 
番
盛
现
。

m
侈
民
部
長 

一
波
蘭
之
精
神
。

保異
用
温
痛
創 

奇
效
風
解
耕

司

業
牌 

營
酒 

骨
日
有 

非
七
設

当
：

業

塲

％

 

營

驾

 

張

費

呼

 

新

免

蜉

公

加
移
民
部
長

埃
雲
演
！6

後
對
記
者
稱
：
此
次 

演
辭
有
感
而
發
，
明
知
與
政
府
政
策 

不
司
，
但
有
骨
在
喉
，
不
吐
不
快
。 

外
交
部
長
麥
紀
根
已
向
波
蘭
大 

使
提
出
加
拿
大
之
正
式
抗
議
，
表
示 

盼
今
後
波
蘭
不
再
有
流
血
及
暴
力
事 

件
。

卑
保
勾
銷
壞
車
數
目
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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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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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
省
府
消
費
事
務
廳
長
獲
加
透
露

3
RS 
U
 HO

今
年
以
來
顯
著
增
加 

(
穏
寧
電)
據
穩
寧
-
家
汽
車 

修
理
廠
主
人
稱
，
自
本
年
一
月-
日 

以
來
，
卑
詩
保
險
公
司
一
筆
勾
銷
之 

壊
車
數
目
，
顯
著
增
加
。
此
乃
由
於 

修
車
費
用
過
高
之
故•

該
廠
主
說
，
修
車
工
資
及
汽
車 

零
件
跳
升
甚
速
・
零
件
費
用
雨
年
來 

有
些
竟
增
加
百
分
之
五
百
，
以
致
保 

險
公
司
認
爲
賠
償
新
車
較
之
修
理
舊 

車
更
爲
便
宜■
惟
此
情
况
終
將
使
修 

車
廠
無
生
意
可
做
而
退
出
市
場
。 

醒
酒
露
大
量
供
求 

(
雲
訊
)
佳
節
當
前
，
高
人
雅 

士
，
公
私
駐
酢
，
婚
筵
及
會
，
每
開 

楊
飮
，
酒
酣
耳
熱
之
際
，
或
怕
失
言 

悖
禮
，最
宜
於
赴
宴
一
刖 
一，
二
小
時
或 

酒
後
卽
飮
「
醒
酒
露
」
一
樽(
三
安 

)
絕
對
可
預
防
因
飮
酒
過
量
而
帶
來 

-
切
痛
苦
，
若
比
常
量
飮
多
二
，
三 

倍
，
則
酒
後
再
加
飲 
一 
樽
「
醒
酒
露 

」
，
保
無
宿
醉
，
明
朝
照
常
工
作
， 

實
爲
嗜
好
杯
中
物
者
之
福
音
，
除
外 

♦
對
便
秘
，
青
春
豆•-

紛
剌
，
腸
胃 

潰
瘍
，
高
血
壓
，
糖
尿
，
及
中
慢
性 

酒
精
毒
者
亦
有
同
樣
功
能
，
月
前
首 

次
華
埠
上
市
，
供
不
應
求
，
今
已
大 

量
供
應
，
本
埠
中
西
藥
房
多
家
，
均 

有
代
銷
云
。

加
拿
大
移
民
部
長 

向
華
人
社
會
賀
年 

(
渥
太
華
訊)
加
聯
邦
就
業
移 

民
部
長
艾
斯
華
迪
發
表
農
曆
犬
年
新 

年
賀
歲
詞
，
全
文
如
下
： 

新
年
是
歎
樂
的
時
候
，
也
是
新 

知
舊
雨
，
重
溫
友
誼
之
時
刻
。

一
九
八
一
年
內
，
許
多
新
朋
友 

與
加
拿
大
人
由
外
國
來
加
重
聚
，
他 

們
在
居
留
地
的
第
二
故
鄕
慶
祝
新
年 

，
我
特
別
表
宗
歡
迎
他
們
在
加
拿
大
一 

的
歡
聚
，
並
希
望
全
加
各
地
華
人
享 

受
這
個
國
家
。
所
給
予
他
們
美
好
的 

一
切
。我

特
别
向
加
拿
大
華
裔
公
民
恭 

賀
新
年
，
且
特
别
提
出
，
華
裔
公
民. 

與
其
他
外
文
民
族
對
加
阈
作
出
的
貢 

獻
，
使
加
拿
大
人
生
活
多
姿
多
采
。 

恭
祝
一
九
八
二
年
犬
年
新
年
快 

樂
。

滿
城
伊
朗
學
生
混
戰 

警
員
鎭
壓
四
人
受
傷 

(
滿
地
可
加
新
社
電)
支
持
與
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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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
以
通
力
合
作
，
爲
個
進
會
務
，
共 

謀
求
邑
僑
福
利
而
努
力
，
互
相
易
勉 

，
旋
帥
舉
行
本
年
度
第
一 
次
理
監
事 

會
議
，
通
過
議
案
多
項
，
並
卽
席
發 

動
農
歷
除
夕
慰
問
病
老
僑
，
及
定
期 

一
年 
一 
度
邑
僑
春
節
聯
歡
事
宜
，
完 

畢
茶
會
招
待
云
。

合
羣
閱
書
報
會 

舉
行
春
節
聯
歡 

(
雲
訊
)
合
群
閱
書
報
會
鎣
于 

農
暦
壬
戌
年
降
臨
，
人
間
易
歲
，
春 

同
大
地
，
百
物
叢
生
，
經
濟
欣
欣
向 

榮
，
祝
賀
大
家
財
源
廣
進
，
生
意
興
一 

隆
，
如
意
吉
詳
，
諸
事
迪
吉
，
人
人
一 

福
祿
壽
康
寧
，
故
特
定
于
一 
月
廿
三 

日
(
星
期
六)
下
午
六
時
，
假
座
名 

園
酒
家
，
舉
行
春
節
聯
歡
宴
會
，
免 

收
席
金
，
希
各
會
員
會
友
踴
躍
參
加 

，
共
迎
(
犬
)
年
所
帶
來
之
幸
福
與 

快
樂
云
。

正
是
： 

合
力
支
持
福
同
享 

群
策
維
護
甘
共
嘗 

雲
高
華
李
氏
公
所 

定
卅 
一 舉
行
初
選 

(
雲
訊
〉
雲
高
華
李
氏
公
所
， 

以
現
任
職
員
任
一
期
屆
滿
，
依
章
另
選 

賢
能
接
替
。
五
定
期
一
月
卅
一
日( 

星
期
日)
上
午
十
時
起
至
下
午
四
時 

止
，
在
片
打
街
三J

三
號
李
氏
公
所 

禮
堂
舉
行
初
選
，
下
午
四
時
零
一 
分 

開
票
。
凡
雲
高
華
李
氏
公
所
會
員
，

(
多
倫
多
訊)
安
省
政
府
已
准 

許
賣
午
餐
之
餐
館
，
於
上
午
十
一
時 

可
開
始
賣
酒
。

安
省
消
費
事
務
廳
長
獲
加
稱
： 

無
數
公
司
及
辦
事
處
，
已
開
始
試
行 

不
同
之
工
作
時
間
，
目
的
在
此
上
下 

班
時
交
通
不
致
太
搶
，
因
此
無
數
人 

提
早
工
作
，
亦
提
早
午
餐
，
彼
等
並 

無
理
不
能
于
午
餐
時
飮
酒
之
理
由
。 

無
數
餐
館
主
人
認
爲
目
前
資
酒 

與
賣
餐
之
款
項
應
相
等
一
點
，
至
爲 

不
便
，
目
前
酒
價
日
漲
，
使
此
點
極 

難
維
持
，
安
省
政
府
准
許
今
後
餐
館 

酒
費
可
佔
總
賬
單
數
額
百
分
之
六
十 

，
如
兼
有
娛
樂
之
場
所
，
則
可
多
至 

百
分
之
八
十
技
。

又
過
去
停
止
賣
酒
后
，
酒
只
能 

留
在 8
上
三
十
分
鐘
，
今
后
加
至
四 

十
五
分
鐘
。

八
二
年
度
台
山
會
館 

新
舊
職
員
交
接
典
禮 

(
雲
訊
)
本
埠
台
山
會
館
于
本 

月
十
七
日
下
午
二
時
，
在
該
會
館
禮 

堂
舉
行
今
年
度
新
舊
職
員
交
接
典
禮 

，
到
會
參
加
邑
僑
甚
衆
，
首
由
黃
英 

傑
主
持
秩
序
，
行
禮
如
儀
，
全
龍
肅 

立
，
向
會
館
名
牌
行-
鞠
躬
禮
。
繊 

而
請
邑
僑
壽
星
公
馬
銘
林
老
先
生
監 

誓
，
領
導
升
職
員
宣
讀
誓
詞
，
全
體 

理
監
事
循
聲
朗
讀
畢
，
禮
成
。
繼
而 

舉
行
交
代
儀
式
開
始
，
首
由
新
任
理 

事
長
黄
新
龄
貝
佈
開
會
，
繼
請
新
監 

事
長
馬
用
存
將
印
信
交
與
新
任
理
事 

長
黃
錫
銓
接
收
，
次
由
各
科
分
別
交 

代
淸
楚
，
最
後
請
新
理
事
長
致
詞
，

2

慶
春
節
，
大
家
歡 

53
古
輩
傳
流
數
千
年

9

加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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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
 

中

B

尊
闔
家
樂
，慶
團
圓
， 

薰
置
傢
银
，
敬
祖
先
，

3  

號
)6 
香
几
、琴
桌.
書
櫃
、屏
風3  

笛
古
董
•
地
氈
，
我
最
全
鼻 

侦
(6 
買
古
貨
，眞
合
算
， 

3  

咐
8:年
存
越
久
越
値
錢
， 

g  

"
電
特
價
祝
君
福
祿
壽
全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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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
本
酒
家
禮
聘
香
港
黃
偉
民
廚
師
主
理 

經
已
開
張
營
業
正
宗
粤
菜
游
水
海
鮮
選
料 
" 

上
乘
巧
手
烹
調
特
設
午
餐
晩
飯
宵
夜
大
宴 

272 
小
前
無
任
歡
迎

5

反
對
科
曼
尼
之
二
百
名
伊
朗
學
生
， 

最
近
曾
在
覧
千
達
大
學
校
園
內
發
生 

混
戰
，
四
人
微
傷
，
三
十
餘
名
警
察 

立
卽
到
場
鎭
壓
。

滿
地
可
伊
朗
領
事
館
派
人
到
學 

校
演
講
， e
方
先
對
罵
及
大
聲
唱
歌 

，
隨
後
再
動
手
，
又
曾
各
退
至
禮
堂 

之
一
角
，
用
檯
，
椅
及
據ill

楠
作
障 

護
向
對
方
抛
郷
石
頭
及
臭
第
蛋
，
數 

人
流
血6警

察
將
同
情
科
曼
尼
之
學
生
護 

送
出
禮
堂
，
領
事
館
人
員
演
講
，
亦 

告
取
消
■

學
校
當
局
稱
：
伊
朗
學
生
中
， 

因
家
屬
情
况
不
安
定
，
經
濟
來
源
不 

穩
固
，
故
情
緖
不
佳
，
神
情
緊
張
極 

易
闌
事0

加
國
外
交
部
長
助
理 

反
對
陶
杜
波
蘭
政
策 

(
蘇
愼
焉
利
加
新
社
電)
加
聯 

邦
外
交
部
長
議
會
助
理
.-自
由
黨
議 

員
埃
雲
最
近
對
基
雲
尼
士
商
人
會
演 

講
時
，
明
白
表
示
反
對
首
相
陶
杜
之 

波
蘭
政
策■

埃
雪
稱
波
蘭
總
理
雅
魯
西
斯
基 

乃
蘇
球
之
傀
僞
，
與
蘇
聯
同
謀
，
實

H

日

F 0

公 元 L

 丸 八 二 年

風
采
堂
職
員
交
代 

並
定
期
舉
行
春
宴 

(
雲
訊
)
雲
埠
余
風
釆
堂
於
一 

月
十
七
日
下
午
二
時
，
在
該
堂
所
舉 

行
新
舊
職
員
交
代
典
禮
，
是
日
男
女 

宗
人
，
踴
躍
蒞
會
，
至
爲
熱

!8
，
秩 

序
開
始
，
行
禮
如
儀
，
首
由
主
席
鏡 

海
宣
佈
交
代
意
旨
及
報
吿
工
作
概
况 

，
各
科
職
員
亦
隨
之
報
告
任
內
工
作

七
天
營
業
每
天
由 

十
十
一
時 

至
下
午-
一E  

晚
上
五
時
至
十
一
時 

星
期
五
、六
營
業
至
凌
晨
一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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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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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而
每
年
盡
足
雲
埠
李
氏
公
所
義
務
繳 

納
養
券
年
費
者
，
方
有
選
舉
權
及
被 

選
舉
權
。
務
希
盡
足
義
務
之
會
員
依 

時
到
公
所
選
舉
，
以
重
選
權
。 

李
發
輔
翁
定
期
出
殯 

(
雲
訊)
李
公
榮
相
，
字
發
輔 

，
廣
東
省
開
平
縣
大
南
鄕
大
灣
村
人 

，
少
年
來
加
、
迄
今
敷
十
年
，
向
業 

廚
師
，
工
作
勤
懇
，
待
人
和
前
，
晚 

年
退
休 - 
不
幸
於
本
月
十
八
日
病
逝
一 

一
，
積
関
七
十
有
四
。
其
家
人
遠
居
祖 

"
現
由
李
藤
溪
總
公
所
協
助•
理 

襄
事
，
定
於
一
月
廿
一
日(
星
期
四 

)
上
午
十
帝
在
暗
士
黨
殯
敬
館
軍
行 

1

，
此M.
歸
土
，
卜
葬
於
山
景N

I

去
年
共
五
十
七
宗
破
七
七
年
紀
錄

增

多

多

城

謀

殺

 

(
多
倫
多
訊)
多
倫
多
市
謀
殺 

案
，去
年E
共
有
五
十
七
宗
，
打
破 

一
九
七
七
年
之
紀
錄
，
該
年
有
五
十 

五
宗
•第

五
十
六
宗
謀
殺
案
死
者
爲
廿 

一
歲
來
自
滿
地
可
之
聖
路
易
夫
人
， 

彼
與
其
同
居
男
子
廿
八
鼓
之
湯
馬
士 

來
多
市
訪
友
，
借
住
友
人
家
。被
湯 

馬
士
用
刀
斬
傷
訴
送
到
申
尼
布
醫
院 

時
已
死
亡.

地
址••
溫
哥
華
綱
街
三
0

六
0

號 

(
夾
十
五
街) 

電
話
：
八
七
二

—
五
二
七
二

聖
路
易
夫
人
居
住
英
國
，
随
其 

南
美
出
生
之
父
母
來
加
，
已
有
十
一 

個
月
大
之
子
，
現
又
懷
孕
，
警
察
已 

.控
湯
馬
士
犯
二
等
謀
殺
罪■

第
五
十
七
名
被
控
謀
殺
者
爲
卅 

歲
之
那
案
拉
都
夫
人
，
警
察
指
其
夫 

卅
七
歲
之
箕
奴
都
素
拉
都
爲
勒
斃
其 

妻
之
人
，
雨
人
結
婚
多
年
，
有
兩
子
一 

十
二
歲 &
七
嚴
，
一.向
家
庭
快
樂
一

8
乃

不
宜
於
領
導
波
蘭
人
民
，，
在

M-■
傳 

下
之
波
蘭
政
府
已
毁
滅■
結
工
會
，

，
突
生
一
變
故,
使
鄰
居
極 S
義
驚
・+
園
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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